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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操作规范

一、政策依据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4〕159号）。
二、主管部门
怀来县林业和草原局。
三、补助对象
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权利人（个人部分）。
四、补助标准
16元/亩/年。
五、办理流程
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权利人为个人的，按照相关规定将补助资金通过“一卡通”全额兑现到个人。
1.核实。县级林草主管部门会同乡级人民政府根据森林资源档案等资料核实县域内符合补助条件的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面积。
2.验收。县级林草主管部门组织对非国有国家级公益林面积、权属、地类、树种、林种等现状因子和保护管理情况进行检查验收。
3.公示。由乡镇政府将相关人员名单、面积、补助金额在所在的行政村张榜公示。
4.申请。对公示结果无异议的，由乡镇政府向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提出拨款申请。县级林草主管部门根据验收情况和公示结果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交拨款申请材料。
5.发放。县级财政部门依据提交的拨款申请材料，根据同级林草主管部门核实后的面积和农户身份信息，采用“一卡通”方式兑付补助资金。

